社会活动家杨文彬公开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复议
（2025）浙0203司惩 16号 漏洞百出
[bookmark: _GoBack]决定书称法官恪守职业道德、依法履职完全是报复陷害


海曙区法院葛艳君违法职业道德、程序违法、滥用职权
2023年文玉珍合同纠纷案当事人未成年小孩突发住院（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南部院区2号楼18号病床）事发紧急，开庭之前当事人电话明确告知葛艳君要求更改开庭时间，但葛艳君执意缺席判决，这已经明显存在程序违法，法官没有恪守职业道德，态度粗暴冷硬，没有秉持“如我在诉“的司法理念，对于当事人未成年小孩突发脑出血而如此漠视，显然已经违反职业道德。职业道德核心是公正、廉洁、为民，一个人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，未成年小孩是特殊人群，应当保护和重视。葛艳君为了包庇文玉珍的同时侵害了另外一方的合法权益，违反了司法公正，我出于公心对葛艳君法官进行监督、批评，反而遭到报复陷害，这份决定书就是最佳证明。

葛艳君说，我对法院工作人员进行侮辱，诽谤，诬陷，纯属无稽之谈，我这是对她进行的监督，让她在判决之前凭良心，在工作中秉持公平正义。属于合理合法的监督！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：公民享有批评建议权，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工作缺点、错误提出批评意见，而我合法履行了社会监督、媒体监督、群众监督，海曙区法院对我发出的决定书无效，必须立刻撤销，停止对我尊严、人格、人身安全和自由的侵害行为；海曙区法院已经严重涉嫌违纪违法。

如果海曙区法院葛艳君继续执迷不悟，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与人民群众为敌，我将依法把此事反馈给全国媒体包括官方媒体、自媒体等全方面对海曙区法院和葛艳君法官进行监督。

特此说明：

杨文彬
2025年11月15日



